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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员 姚彦静 记者 江跃中）由普

陀区检察院建立的上海首家亲职教育基地“蒲
公英亲职教育基地”，近日在普陀区管弄路揭

牌。据介绍，蒲公英亲职教育基地主要用于对涉
罪未成年人和失职监护人进行教育矫正，是上

海首家集专业化、智慧化、多元化于一体的亲职
教育基地。

“熊孩子”的背后往往有一个“熊家长”。在对

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深度挖掘后发现，家庭教育
的缺失、不当，不仅是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

因之一，而且也是影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正常生
活的因素之一。亲职教育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及

其他监护人进行教育辅导，旨在通过全面系统有
针对性的辅导培训来帮助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更好

地处理亲子关系和家庭生活，从而实现对未成年
人不良心理和行为的教育矫治。

截至目前，普陀区检察院办理的涉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中，强制亲职教育覆盖率达 90%以上，

已先后对 100 余组涉案未成年人家庭开展亲职
教育培训，有效降低了区域内涉罪未成年人重新

犯罪率。
为了保证亲职教育的效果，普陀区检察院未

检办实行“一个家庭一套方案”，联合妇联、团委、

妇儿工委、教育部门、青少年司法社工组织等职能
部门及公益组织平台，构建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

育体系和多元帮教体系。借助青少年社工站等专
业力量，通过有针对性的社会调查和心理辅导、形

式丰富的亲子互动游戏和家长培训课程，以及持
续性的跟踪回访等措施，在矫治未成年人罪错行

为的同时，提高监护人责任意识，帮助涉罪未成年
人重回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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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接待了一位年轻的母

亲，说实在的，我的心情十分复杂，

说不上是该骂她，还是该同情她。因

为她充当了不光彩的第三者， 目前
处境十分尴尬。

她是名外来打工妹叫小玲，今
年25岁。几年前，怀着对未来生活的

憧憬，小玲与同村小姐妹结伴来到上

海，经熟人介绍，进了同乡开办的公
司上班。因为聪慧、机灵，加上老乡见

老乡， 很快同乡老板喜欢上了她。上
班不到一年，老板就把小玲“调”到了

身边，两人常同进同出。老板是有妇
之夫，妻子也在同一个企业，帮丈夫

掌管财务。 对丈夫与小玲打情骂俏、

眉来眼去的出格举动， 妻子虽不满，

但敢怒不敢言，由此，老板的色胆更

大了。不久，老板在外租了一间房，与

小玲过起了同居生活。一开始老板信
誓旦旦地向小玲表示， 准备离婚，娶

小玲为妻。为了这份承诺,小玲心安
理得地当起了第三者。 等了两年，除

了 “给我时间， 一定会有个交代”以
外，什么也没等到。没过多久，小玲发

现自己怀孕了，她便问老板准备怎么

办？老板仍那句话：“给我时间，小孩
不要做掉”。小玲心想：有了孩子做砝

码，自己当老板妻子的梦想一定会实
现，就这样，孩子出生了。

如今，孩子已经一岁半，然而等
待小玲的仍是老板的 “空心汤团”。

小玲每次问老板如何解决这事，老
板都是以妻子不肯在离婚协议书上

签字为由，敷衍了事。因公司财务大

权由其妻子掌管， 老板平时根本拿

不到钱。为解决小玲母子的生活费，

老板只能趁在外做点小生意弄点

钱， 如果生意不好就无法长时间给
小玲母子钱。为省钱，小玲只得与他

人合租。两年多来，老板只是偶尔来
看看，或逗孩子玩玩就回家，逢年过

节也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陪妻子。

自从孩子出生后， 小玲再也没
有回过老家， 至今家人都不知道小

玲目前的处境。 小玲也跟所有朋友
断绝了来往。 老板的妻子知道小玲

生了孩子，就破口大骂，还要求把孩
子交给她， 由她抚养， 可小玲不舍

得。现在孩子慢慢长大，小玲一个人
带感到好累。她也想外出打工，但孩

子怎么办？问老板，他竟轻松地说：

“你带不了就送老家去给奶奶带，如

果你不舍得就一起跟过去带孩子”。

小玲认为孩子就这样送回老家，缺

乏父母的爱，从小会有心理阴影，对
孩子成长不利， 何况奶奶也是70多

岁的人了，实在不忍心，自己再苦，

也要把孩子留在身边。

事到如今， 小玲对自己的处境

十分后悔， 现在老板不能定期给生
活费，又不想负这个责任，自己和孩

子没有住的地方，又不能外出打工，

日常生活怎么办？对老板离婚，小玲

已不抱希望，孩子也舍不得给他，只
想彻底跟他了结，给孩子报上户口，

不能老背着第三者的骂名过下去。

眼看孩子就快到了上学的年龄，小

玲心急如焚，无奈之下找到我，让我

替她出出主意。

我严厉批评了小玲对法律的藐
视，以及贪图享受的虚荣心，这些是

导致她走向歧途的原因， 扮演了极
不光彩的第三者的角色， 跟了一个

不负责任的“感情骗子”，是她自食
其果，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好在小玲

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已经有所认识。

我建议小玲通过协议解除同居关
系， 就子女抚养等事项作出妥善处

理，当然也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

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何组织或
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不直接

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

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

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我希望
小玲接受教训，尽快走出困境，找一

份工作，女人只有经济独立，才能真
正独立。小玲接受了我的意见。

人民调解员 青云

你讲我听

凌晨佯装店主开门盗窃
临走时不忘给店家锁门

徘徊在“十字街头”的母亲

    看到店铺 U形锁没锁紧，男子

佯装店主开门盗窃，临走还不忘给
店家锁门。日前，静安警方 7小时破

获一起入室盗窃案，犯罪嫌疑人丁
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5月 26日上午 8时，静安公安
分局临汾路派出所接报警，阳曲路

上一家店铺发生一起盗窃案，民警

迅速赶赴案发现场。经询问得知，店

主杜女士早上准备开门营业时，发
现店内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存放在

店内的现金、烟酒等物品被盗，案值
5000余元。

经警方侦查，26 日凌晨 3 时，
一名身着灰色短袖，头戴深色鸭舌

帽的男子鬼鬼祟祟地在杜女士的店

门前徘徊，不时透过玻璃门向店内

张望，每当有车辆和行人经过，还不
忘抽烟掩饰。确认周边无人后，男子

推门而入。经过一番“搜掠”，男子偷
了现金、烟酒等财物后原路返回，临

走前还不忘帮店家锁门。
经循线追踪，警方很快确定了

嫌疑人的身份。26日下午 3时，民

警在犯罪嫌疑人丁某的住所将其抓
获。经审讯，丁某对盗窃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据丁某交代，26日凌晨因
为身上没钱，独自一人在阳曲路上

闲逛，经过杜女士店铺发现，用来锁
门的 U形锁没有锁紧，用手一拉就

打开了，丁某便推门进入盗窃。

【警方提醒】

沿街商铺夜间结束营业后，切
勿将大额财物或贵重物品放置在收

银台内； 应尽量选择安全性更高的
门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商铺内尽

量安装视频监控及报警设备等，或
安排专人夜间值守，如遇商铺被盗，

请及时报警，避免破坏犯罪现场。

通讯员 周敏 本报记者 潘高峰

    近日，金山法院审结了一起由

于信鸽大赛奖金发放引发的民间借
贷纠纷案件。

某日，赛鸽联盟中心（以下简称
联盟中心）欲组织一场鸽王大奖赛，

王某在其中心工作人员黄某的多次
劝说下携 100羽鸽子报名参赛。经

过激烈角逐，王某饲养的鸽子在大

赛中脱颖而出，战绩喜人，其中 3羽
鸽子获奖金 80000元，11羽鸽子获

奖金 40000 元，12 羽鸽子获奖金
25000元，1羽鸽子获 5K精英赛奖

金 350000元……然而赛后，王某始
终未拿到自己的奖金。王某便找到

联系人黄某，双方商议奖金总额除
去团队分红费、管理费以及饲养费

以外，黄某写下确认欠王某 421000

元的欠条，但后经王某多次催讨，黄

某也未支付欠款，王某一怒之下将

黄某诉至法院。
争议焦点
■ 王某所获奖金本应由谁来

支付？法院审理发现，联盟中心公开

发布的比赛规程对主办方及参赛者
的权利义务都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

定，应为该中心发出的要约，王某按

照规定参加比赛视为承诺，双方应
当按照约定的内容履行合同义务。

根据王某的信鸽所获名次，应当由
联盟中心来给付王某相应的奖金。

■ 黄某签署该欠条是否属于
职务行为？黄某主张自己是联盟中

心的员工，签署该欠条是经赛鸽中
心授权的，系履行职务行为。法院审

查得知，黄某并无实际证据证明在
协商中代联盟中心签署欠条的授

权，且欠条上有黄某本人的签名及

其身份证号码。《民法典》规定，代理
人在代理权限内实施的代理行为，

才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无权代理，
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

不发生效力。因此，联盟中心既未授
权黄某签署欠条，事后也未追认其

效力，黄某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不

属于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对联盟
中心不发生法律效力。

■ 黄某是否应依欠条履行还
款义务？依据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

司法解释规定，出借人能够提供欠
条、借条等债权凭证，就能证明借贷

法律关系的存在。黄某以自己个人
名义向王某出具了欠条，且奖金的

发放均通过黄某的个人账户。《民法
典》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

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

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
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

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
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因

此有理由相信，黄某向王某出具欠条
的行为是对该债务的自愿承担，黄某

应履行支付未付款项的义务。

基于上述争议焦点的分析，金
山法院经审理判决黄某支付王某欠

款 40余万元以及利息。被告上诉
后，二审维持原判。

通讯员 祝佩英 陈嘉思
本报记者 屠瑜

【法官提醒】

随着各大竞技赛事层出不穷，

赛事奖金发放纠纷日益频发。 规范

赛事奖金发放制度， 确保获奖者的

权利实现，已刻不容缓。依《民法典》

相关规定， 赛事主办方发布比赛规

则即为要约， 参赛者参加比赛视为
承诺，双方合同关系成立。若参赛者

获得奖项， 赛事主办方应当支付相
应的奖金，否则将构成违约。法官在

此提醒广大参赛者， 在参与比赛时

注意留存赛事相关证据， 若遇到奖
金未兑现等法律纠纷时， 可拿起法

律武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此外， 欠条是用来作为某种债

务关系的证明或凭证，表明自欠条形
成之日双方即成立债权债务关系，欠

条常常是借贷纠纷案件中最重要的
证据。 法官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未

发生借款事实，千万不要随意出具欠
条，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养鸽人40余万奖金被放“鸽子”
法官提醒：未借款勿随意出具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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